
北京呼吸病专家为慢性肺病患者指明出路———

老肺病 肺纤维化
如何避免呼吸衰竭

陈亚玲主任：毕
业于北京医科大学，
原北京人民医院呼
吸科主任，北京市呼
吸系统病理学委员
会委员，在北京人民
医院从事临床工作
三十余年，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尤其
在纤维化导致多种

肺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上有独到的见解。
老慢支、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间

质性肺炎……许多慢性肺病患者，咳、喘、
憋、闷几十年了，这药那药轮流吃，吃药有
效，停药就复发甚至越来越重，慢性肺病
的“根”到底在哪？

纤维化使肺功能丧失

医学研究表明，慢性肺病的发病过程
就是肺病纤维化的发展过程。肺纤维化是
一种进行性损害的“顽症”。由于影像学检
查早期不易察觉，待出现条索状、网状阴
影时已到中晚期了，开始出现长期、反复、
逐渐加重的咳嗽，重症病人四季都会出现
咳嗽，部分病人还会伴有喘息。如果发展
到肺气肿、肺心病等病症还会出现心悸心
慌、乏力、气短、胸背疼痛等症状，患者稍
微一走动就会喘得厉害，到后期连静息时
也会感到气短，不得不依靠吸氧、甚至呼
吸机来维持生命！

治疗不当加速病情恶化

由于目前临床上缺乏有效的治疗药
物，主要靠激素、抗生素等常规治疗方法
止咳、化痰、消炎、激素等层层递进的治疗
手段进行对症治疗、控制病情。而长期使

用激素后又会导致脱钙、骨质疏松、股骨
头坏死…… 9 0%以上的治疗无奈被迫中
断。更严重的是这些方法又加快纤维化发
展速度，进一步损害肺功能。在确诊5年后
生存率低于50%，平均生存期仅为4-6年。
因此，慢性肺病患者抗纤维化治疗迫在眉
睫。

抗纤维化摆脱顽疾阴影

2 0 1 1年开始采用中药复方抗纤维化
疗法，对纤维化导致的多种肺病进行治
疗。实践表明慢性肺病患者治疗1-3个阶
段后，其咳喘憋闷、呼吸困难、胸背疼痛等
症状都有明显改善、消除，CT显示纤维化
阴影消失，测试肺功能恢复正常。五年来
烟台地区众多康复实例表明，慢性肺病患
者通过抗纤维化治疗可彻底摆脱老肺病。

专家通俗解释肺纤维化

陈主任：把肺比作一块海绵的话，氧
气就是水。健康人的肺就像是干净的优质
海绵，有很好的吸水功能和放水的功能。
这时的呼吸是正常的。如果海绵里吸进了
胶水，又没有得到及时清理，海绵就会随
着胶水的凝固变硬，吸水孔也被堵住。这
时，吸水就成了很难的事情。具体到病症
上，就会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重要通知：1月28日 (本周四)特邀陈
亚玲教授莅临，为慢性肺病患者义诊及
制定治疗方案。患者或家属可携带CT
片、肺功能及相关病历到诊。(名额有
限，请提前预约)

详情请咨询：0535—622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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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节节后后恐恐难难再再见见疯疯狂狂““开开门门炮炮””
“限放令”即将实施，烟花爆竹销售前景有点冷

本报1月25日讯(通讯员 周洁 记
者 李大鹏) 随着春节逐渐临近，乘火
车返乡的旅客们带着各种年货涌进火车
站。但是有些年货是不能带上火车的，来
自河南民权的男子岳某，就因为携带鞭
炮进入烟台站候车室被民警查获。

25日8时许，烟台站西候车室安检
值机员崔鑫向正在执勤的民警赵旭光
反映，一名旅客携带的黑色背包内有疑
似鞭炮的物品，请求民警予以开包检
查。经民警检查，在其背包的上层发现
一挂2000响鞭炮。民警进一步进行了
解，该名旅客姓岳，是来烟台打工的河
南民权县人。年关将至，他和妻子在烟
台购买了一些年货其中就有鞭炮，准备
乘坐K1162次列车回民权老家过年。由

于不知道鞭炮这类易燃易爆物不能携
带，便将这2000响鞭炮当作“年货”带进
车站，幸有民警及时查获，否则后果不
堪设想。民警对岳某宣传教育后，岳某
认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以及携带易燃
易爆危险物品乘坐火车的危害性，表示
愿意接受处罚，随后民警将2000响鞭炮
收缴并对岳某处以200元罚款。

铁路民警提示：出行乘坐火车及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切勿携带易燃易爆有
毒等危险品进站乘车。根据相关规定，对
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者
邮寄烟花爆竹以及在托运的行李、包裹、
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没
收非法携带、邮寄、夹带的烟花爆竹，可
以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男男子子携携鞭鞭炮炮乘乘火火车车被被查查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柳斌 实习
生 高万清 通讯员 赵磊 袁珠
陈邵) 1月22日下午，烟台市戒毒所开
展了以“与爱同行，共舞健康人生”为主
题的“烟台大姨”走进戒毒所活动。“烟
台大姨”们在戒毒所管理人员的陪同
下，走进戒毒所为学员送去爱与温暖。

此次活动中，“烟台大姨”们为戒毒
所学员准备了精彩的节目表演，戒毒所
的学员也不甘示弱，现场与大姨们PK，
同台跳起《小苹果》。据了解，健康操已
经成为学员们平时健身活动的重要方
式，每个学员都会跳。

记者在活动中了解到，学员们大
都很年轻，小的只有十七八岁，还有很
多也只有二十几岁，正是风华正茂的
年龄，但是由于无知和好奇，或者为了
面子，开始和毒品纠缠不清，越陷越
深……戒毒人群中不乏大学生、企业
家，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的
记忆。

在活动现场，一位曾是企业家的学
员讲起自己的过去，他白手起家，把公
司做大做强，为家人买了大房子和车，

本是幸福和睦的一家，但是不小心染上
并沉迷毒品后，公司黄了，妻子走了，朋
友没了。“以后我会时刻为自己敲响警
钟，远离毒品，珍惜美好的生活。”这位
戒毒学员说。

活动最后，“烟台大姨”们参观了学
员们的宿舍，并与即将回归家庭和社会
的学员进行亲切谈心，让学员们真实地
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据烟台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
长凌晓鹏介绍，“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
构建烟台大姨与戒毒所学员的双向互
通，一方面是让学员们感受社会的关心
爱护之情，另一方面是让烟台大姨们进
一步了解毒品，认识毒品，也让更多的
社会人士帮助吸毒人员早日回归到家
庭、社会当中去。”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进烟台禁毒宣
传，加大对吸毒犯罪的打击力度，莱山
公安局特成立“烟台大姨”禁毒宣传队，
将广场舞大妈与禁毒宣传有机结合起
来，率先成立了“烟台大姨”禁毒宣传群
体，根据她们提供的线索，公安部门曾
抓获多名吸毒者。

她们依靠广场舞，已成为禁毒宣传重要力量

““烟烟台台大大姨姨””走走进进戒戒毒毒所所PPKK小小苹苹果果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李
静) 自今年2月1日起，烟台市
区内将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在
限制燃放区域内，市民可于农
历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初
一、正月十五燃放烟花爆竹，其
他时间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燃
放，这也就意味着，今年春节后
难见企业“开门炮”了。

临近年关，港城大街小巷
年味越来越浓。而与往年不同，
今年市区内很少见烟花爆竹零
售点。记者走访部分往年销售
烟花爆竹零售点，发现很多零
售商仍然按兵不动，没有进货。
有商家表示，今年政府出台限
制燃放通告，市场也不活跃。

“今年得小年儿前后才能
进货，估计卖得也不会太好。”
芝罘区金沟寨一家烟花爆竹零
售点老板对烟花爆竹销售并没
有多大兴趣，老板表示，今年政
府限制燃放，客户提前预订的
也不多，销量也不会好到哪去，

“卖不卖都无所谓。”
在四马路一家“2016年烟花

爆竹指定销售点”记者看到，工
作人员正将刚刚进货回来的烟
花爆竹进行摆放，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下午刚刚领到烟花爆
竹经营许可证，进货的品类和
往年差不多，种类中环保型烟
花越来越多，价格与去年持平。

“今年限制燃放，销量一定
会减少很多，今年我们的进货
量约占去年的一半。”烟台土产
杂品综合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以
成告诉记者，近几年烟花爆竹
销售逐年减少，加上今年烟台
出台限制燃放政策，预计总体
销售将减少。“如今环保型烟花
占比越来越大，环保型烟花也
将成为日后的主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日，
烟台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在市
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指出在限制燃放区域内，市民
可于农历腊月二十三、除夕、正

月初一、正月十五燃放烟花爆
竹，其他时间严禁任何单位和
个人燃放。

通告同时规定，遇重要节
日、庆典，需在限制燃放区域内
举办焰火晚会或者其他大型焰
火燃放活动的，由主办单位向

公安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
实施。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时间、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
将受到相应罚款。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限
制燃放烟花爆竹后，年后将难
见企业的“开门炮”。

相关通告

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区
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一、限制燃放区域。芝罘区：
全境。

福山区：烟台高新技术产业
区福山园、清洋街道、福新街道。

莱山区：莱山经济开发区、莱
山街道、解甲庄街道、初家街道、
黄海路街道、滨海路街道。

牟平区：牟平经济开发区、宁
海街道、文化街道。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
山街道、古现街道。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全境。

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全境。

二、限制燃放时间。在限制燃
放区域内，市民可于农历腊月二
十三、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
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时间严禁任
何单位和个人燃放。

三、遇重要节日、庆典，需在
限制燃放区域内举办焰火晚会或
者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由
主办单位向公安部门申请，经批
准后方可实施。

四、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
间、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
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
上5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或者
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由公安
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处
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五、本通告自2016年2月1日起
施行。烟台市人民政府2016年1月
22日

坚坚决决不不允允许许““下下店店上上宅宅””情情况况
未销售完毕的烟花爆竹产品应及时回收入库

据了解，在今年春节前
后的烟花爆竹集中销售阶
段，各县市区严禁在主要商
业区，市区主干道两侧，公共
楼房下等法律法规明文禁止
的区域内设置经营点，坚决
不允许再出现“下店上宅”

“前店后宅”的情况。
此外，在烟花爆竹集中

销售期间，安监部门将向批
发企业派驻专门的安全督

导员，坚决查处在许可库房
外存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同
时，安监部门还将对零售网
点进行巡查，对违法违规经
营行为依法处理，情节严重
者取消其当前和明年经营
资格。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经
营期间，应严格落实防伪标
签管理制度、进货备案制度
和产品流向登记制度。批发

企业凡购进的烟花爆竹产
品，需在货物入库后3日内，
将采购合同和该批次产品不
含违禁药物的证明材料报县
市区安监部门备案；对购置
的货物，各企业要安排专人
负责，并将与台账相对应的
产品购销合同、不含违规药
物成分的检验证明等材料一
并存档备查；此外，所有货物
一律要张贴安监部门配发的

防伪标签。
烟花爆竹销售期间，烟

台市、县两级安监部门将组
织抽检。集中销售期结束后，
各县市区将立即组织开展回
收代存工作，比照发货清单
进行认真核对，确保每一件
未销售完毕的烟花爆竹产品
及时回收入库、分类妥善保
管，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李静

在四马路一家“2016年烟花爆竹指定销售点”，工作人员正清
点将刚刚进货回来的烟花爆竹。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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